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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 

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 

 

主辦機關：衛福部、法務部、教育部、 

勞動部、內政部警政署 

 

壹、 前言 

為使毒品防制工作由中央推及地方，建置兼及垂直與橫向聯結之

反毒網絡，行政院長於 95 年 6 月 2 日第 1 次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

裁示各地方政府成立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以下簡稱毒防中心），經法

務部積極推動，全國各地方政府均於 95 年完成毒防中心設置，行政

院院長另於 95 年 8 月 15 日改善治安工作執行成效檢討會議裁示，由

法務部主責擔任毒防中心督導機關，結合各相關部會共同強化地方毒

品防制工作。 

99 年 11 月 24 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施行，增定第 2 條之 1，

明定毒防中心設置法源，並規定地方政府應編列預算，執行毒品防制

工作，法務部考量地方反毒業務有賴整合地方政府跨局處共同投入，

乃依毒防中心工作架構，結合衛生福利部（下稱本部）、教育部、勞動

部及內政部警政署，共同訂定毒防中心年度工作計畫，據以督導地方

反毒工作之推展。 

105 年 12 月 8 日行政院第 3526 次會議，院長指示未來毒品防制

應以吸食毒品者為受害者之觀點調整工作及政策方向，復於 106 年 5

月 11 日公佈「新世代反毒策略」，指示自 107 年起，由本部主責督導

各毒防中心，本部爰擴大編列預算，以期強化毒防中心公共衛生與藥

癮醫療處遇功能。 

又，為充實藥癮個案管理人力，建立專業久任制度及精進個案管

理服務模式，並提升毒防中心與相關網絡之合作與服務效能，於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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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將本計畫納入「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之策略四、強化

部會網絡資源布建，拓展公私協力服務之策略作為（二）辦理。本計

畫歷年推動沿革如下表。 

中央對地方毒防中心經費補助情形一覽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計畫名稱 戒毒成功專線計畫 藥癮者處遇計畫【註】 

合計  預算來源 

年度 
法務部 

行政院 

二備金 
法務部 

行政院 

二備金 
衛福部 

96 

 
  54,319 

 

54,319 

97 61,191 61,191 

98 31,680 26,608 

 

58,288 

99 38,016 

 

25,140 63,156 

100 36,760 21,947 58,707 

101 36,760 21,947 58,707 

102 31,430 18,765 50,195 

103 30,172 18,765 48,937 

104 併入藥癮者處遇計畫 48,937 48,937 

105 

 

83,937 83,937 

106 80,580 80,580 

107 

 

226,243 226,243 

108 355,523 355,523 

109 355,523 355,523 

110 355,523 355,523 

111 359,247 359,247 

112 426,874 426,874 

113 481,089 481,089 

114 530,081 530,081 

【註】本計畫名稱及內容沿革：  

1. 96 年度為「法務部補助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辦理 96 年減刑出獄毒品

犯追蹤輔導計畫」。 

2. 97 至 100 年度為「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藥癮者追蹤輔導補助計畫」。 

3. 101 年度起為「補助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辦理強化藥癮者輔導處遇計畫」。 

4. 104 年度起併入「戒毒成功專線計畫」。 

5. 107 年度起整併毒防中心工作計畫，計畫名稱變更為「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工作暨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 

6. 108 年度起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111 年 5 月 4 日改制為心理健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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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之「藥癮防治服務」業務併入「毒品危害防

制中心工作暨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統籌辦理。 

7. 111 年度起納入「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之「策略四、強化部會網

絡資源布建，拓展公私協力服務」，計畫經費之補助、撥款及核銷納入本

部審查「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處理原則辦理。 

 

貳、 毒防中心組織架構與職掌 

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 條之 1，地方政府應編列預算並

由專責組織執行毒品防制工作，包括： 

一、 毒品防制教育宣導。 

二、 提供施用毒品者家庭重整及心理輔導等關懷訪視輔導。 

三、 提供或轉介施用毒品者各項社會救助、法律服務、就學服務、

保護安置、危機處理服務、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 

四、 提供或轉介施用毒品者接受戒癮治療及追蹤輔導。 

五、 依法採驗尿液及訪查施用毒品者。 

六、 追蹤及管理轉介服務案件。 

七、 其他毒品防制有關之事項。 

依上開條文所訂地方毒品防制工作內涵及地方政府業務局、處權

責，毒防中心組織架構原則區分為「預防宣導」、「保護扶助」、「醫療

服務」及「綜合規劃」等 4 組，各組分工如下【各地方政府若因地制

宜調整，請於計畫書說明轄內分組機制及各分組權責單位與職掌】： 

毒防中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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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毒防中心組織架構圖依據： 

1. 行政院 109 年 12 月 31 日院臺法字第 1090202107 號函核定「新世代反毒

策略行動綱領（第二期 110-113 年）」。 

2. 本部 112 年 12 月 27 日衛部心字第 1121763786 號函修正頒定。 

一、 預防宣導組：由教育單位主政，結合相關局處及民間團體，負責

毒品危害預防宣導及教育，對象包括學生、社區民眾、勞動職場

及高危險族群，辦理以分級、分眾、分區為原則之多元反毒宣傳

與教育活動。 

二、 保護扶助組：由社政及勞政單位主政、少年輔導委員會協力，辦

理就業輔導、職業訓練與追蹤輔導、施用毒品少年及家庭服務工

作、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及兒少施用毒品通報及分類分流服

務等。 

三、 醫療服務組：由衛生單位主政，培植藥癮醫療專業人力，布建藥

癮醫療資源與提升醫療品質，促進藥癮醫療發展，提供可近、便

利、專業之藥癮醫療服務，此外，強化全民藥癮防治識能，降低

個案就醫障礙，整合醫療及專業處遇資源，提升藥癮者接受藥癮

醫療及專業處遇涵蓋率。 

四、 綜合規劃組：由衛生單位或毒品防制局（下稱毒防局）擔任統籌

窗口，結合各局處共同擬訂年度工作計畫，據以執行及考核，並

布建藥癮社會復健服務資源、依特殊個案需求開發具特色介入方

案、建立網絡聯繫機制、充實個案管理及志工人力、深化個案管

理服務品質、強化毒品危害講習效益，與提升本部毒品危害防制

中心諮詢專線（下稱毒防諮詢專線）營運效能等。 

 

參、 工作項目 

依 4 分組主責業務訂定各分組工作項目，各工作項目皆為必執行

工作。【計畫書應就「各分組」「各工作項目」，「逐項」具體說明執行

步驟、方式及內容（含推動相關措施或方案之具體內容、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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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及方式等）。】 

一、 預防宣導組 

中央由教育部督導，地方政府由教育單位及校外會主責，並會同

相關局處辦理以下事項： 

(一) 依據轄內區域及人口特性，規劃適宜之宣導、預防措施，並落

實督考機制。 

1. 針對學生家長，辦理藥物濫用防制知能研習，並利用學校日、

親師座談、校慶、運動會、園遊會等時機加強宣導。 

2. 針對民眾深入社區鄰里反毒宣導，提升民眾藥物濫用與拒毒防

毒之知能。 

3. 針對職場勞工、移工（含補習班外籍教師）等對象，規劃多元

毒品防制宣導措施。 

4. 針對高風險場所或團體能結合警政或衛生單位，辦理毒品防制

宣導或教育課程。 

5. 依轄內區域及人口特性辦理各項反毒宣導（研習）活動，應適

切運用中央或地方政府所製發反毒教材（具）及文宣品，同步

落實毒品防制政策推動。 

(二) 強化環境預防機制。 

1. 各學校熱點區域，透過跨局處聯繫會議每學期檢討。 

2. 學校自行清查發現施用毒品個案，將相關情資送校外會轉警方

查察藥頭，避免毒品入侵校園。 

(三) 落實藥物濫用個案清查。 

1. 教育單位針對「遭警查獲前未列入特定人員比例較高學校」列

為重點學校加強督導作為。【計畫書應說明具體督導作為。】 

2. 所轄學校依「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規

定，落實特定人員提報、定期更新、尿篩檢驗與通報。【期中

及期末成果報告，應提供（1）特定人員月平均數，與前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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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同期比較；（2）快篩試劑採購品項（不含國教署愛與關懷保

護方案補助採購量）、（3）檢驗人次及陽性檢出率。】 

(四) 強化藥物濫用個案輔導、轉介與追蹤機制。 

1. 藥物濫用個案，運用教育部開發之藥物濫用學生輔導手冊進行

輔導。 

2. 未完成春暉小組輔導即離校或春暉小組成立前已離校之未就

學個案，依「藥物濫用學生未完成春暉輔導離校者後續輔導流

程」進行轉介。 

(1) 輔導期間轉學或畢業且繼續升學個案，依「學生轉銜輔導及

服務辦法」，由學校輔導專業評估，仍需持續接受輔導者，

透過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機制，轉銜至新入學學校，繼續接

受輔導。【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應就畢業個案是否需要轉

銜，提供轉銜評估會議紀錄佐證。】 

(2) 轉介至社政、毒防中心（綜合規劃組）或少輔會個案，由校

外會每季追蹤了解個案後續輔導情形。【計畫書應說明校外

會追蹤方式及個案現況。另 114 年期中成果報告需提供 113

年下半年個案追蹤情形；114 年期末成果報告請提供全年度

追蹤情形。】 

(3) 針對未就學未就業個案，縣市教育主管機關需與相關單位建

立勾稽並瞭解個案追蹤輔導情形。 

二、 保護扶助組 

中央由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保護服務司、社會及家庭署）

及勞動部主責督導，內政部警政署協力，地方政府由社政及勞政單位

主責，少年輔導委員會協力以下事項： 

(一) 受理兒少施用毒品通報案件，並依兒少施用毒品級數及身分，

分別下派教育單位、少輔會提供輔導，且直轄市、縣（市）政

府社政單位應定期彙整兒少施用毒品通報及分流服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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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針對未禁止兒少施用毒品之

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兒少者，提供親職教育輔導。 

(三) 考量矯正學校少年多數曾涉毒或有用毒經驗，針對入矯正學校

之個案，一經學校轉介即提供少年家庭支持性服務，並於少年

離校後持續追蹤輔導至少 1 年。陪同家長至矯正學校訪視會面，

增進少年與家庭維繫情感與關係修復。 

(四) 依本部「成人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指引」辦理具家庭支持服務

需求個案之受理、聯繫及篩派案，擬定服務計畫，提供家庭維

繫及支持性服務，協助改善藥癮者及家庭關係。 

(五) 辦理並輔導藥癮者及家屬參與支持、互助及自助團體、各項家

庭維繫及支持服務活動、課程、講座或團體，提供情緒支持、

提升家屬對自我照顧的自覺與相關知能。 

(六) 辦理家庭支持服務宣導，開發社區潛在個案，提高服務能見度

與可近性，經由多元宣導方式提升民眾對於藥癮者及家庭的認

識、支持及接納，去除污名化。 

(七) 強化家庭支持服務跨網絡單位合作，舉辦或參與跨網絡聯繫會

議（報）、個案研討會，強化網絡合作與服務效能。 

(八) 直轄市政府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依藥癮個案就業需求提供就業

服務及職業訓練。 

(九) 針對法院交付安置輔導之涉毒少年，挹注相關輔導資源，並提

升工作人員照顧知能，以提供適當的替代性照顧；並於涉毒少

年結束安置後追蹤輔導至少 1 年，協助其順利復歸家庭與社區。 

三、 醫療服務組 

中央由本部（心理健康司及疾病管制署）督導，地方政府由衛生

相關單位主責以下事項： 

(一) 依轄內藥癮個案特性及需求，持續布建藥癮醫療資源（含機構

及服務方案），及精進與深化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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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促進並鼓勵轄內精神照護機構投入藥癮醫療服務（含共病醫療

轉介及共病照護），及依據本部公告之「物質使用障礙症治療

及生活重建業務之指定與管理辦法」，辦理轄內提供藥癮治療

及生活重建業務（以下稱藥癮治療照護服務）機構之指定作業，

並將指定結果即時登錄於「藥酒癮醫療個案管理系統」及公告

週知。【計畫書應說明如何促進及鼓勵精神照護機構成為辦理

藥癮治療照護服務之指定機構（下稱藥癮指定機構）；並請於

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檢附貴轄藥癮指定機構之申辦、核定、公

告作業流程、應備文件、辦理時程及相關規定，及說明機構申

請與指定情形及結果，併附附件一「藥癮指定機構清冊」。】 

2. 依轄內藥癮個案特性及服務需求，發展藥癮醫療照護服務模式

或方案，並提升服務多元性、可近性與便利性。【計畫書應具

體說明如何依據所轄藥癮個案之特性及需求，佈建及發展對應

之藥癮治療方案，及方案內容規劃；若為已執行推動之方案，

則請具體說明方案內容、執行方式、歷年執行成果及精進方向

等。】 

3. 依所轄藥癮指定機構意願及能力，輔導及協助其參與本部藥癮

治療照護相關計畫，並掌握其執行情形，適時給予所需行政協

助，提升計畫執行效益。【計畫書應具體說明輔導機構參與本

部各項藥癮治療照護補助計畫之情形及提供之行政協助措施

及內容。】 

【註： 

(1) 藥癮指定機構資料，請登錄於「藥酒癮醫療個案管理系

統」（路徑：「系統管理」\「系統使用單位及人員資料管

理」\「指定機構維護」)；「藥癮指定機構清冊」則可逕

於系統常用報表列印（路徑：「資料統計及決策分析」\

「常用報表」\「藥癮指定機構清冊」，欄位格式以系統

為準)。 

(2) 有意參與「美沙冬跨區給藥服務」之藥癮指定機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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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部訂頒之「美沙冬跨區給藥服務作業規範」（110 年

5 月 5 日衛部心字第 1101761055 號函訂頒，已公告於本

部心理健康司網站），予以輔導並協助向本部提出申請。 

(3) 本部藥癮治療照護服務相關之補助計畫內容及執行機

構均隨時更新於本部心理健康司網站。】 

(二) 盤點所轄「藥癮治療照護」資源（含藥癮指定機構及藥癮治療

照護服務方案），並就各項藥癮資源加強特定對象之宣導、推

廣，以彰顯藥癮治療照護服務效益，提高資源利用率。【計畫

書應說明資源盤點、宣導及推廣之規劃或方式及內容，且藥癮

治療照護資源之推廣，應能結合轄內特色藥癮治療照護服務方

案或「成果」，透過多元管道進行。】 

(三) 強化「藥癮治療照護服務系統」與「非治療照護處遇系統」（如

司法、地檢、觀護、NGO 等）間之合作及轉介與轉銜機制（如

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暢通個案求助管道，促進個案早期

發現、早期治療，或延續藥癮治療照護效果。【計畫書應說明

強化跨系統間合作、轉介與轉銜機制之具體策略及執行步驟；

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應具體說明辦理情形。】 

(四) 針對轄內藥癮指定機構，進行機構訪查與管理。 

1. 定期統計、分析實際藥癮治療照護服務情形（含個案人口與臨

床特性及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與 C 型肝炎、HIV 等共病醫療

執行）及量能。【計畫書應具體說明定期統計、分析之規劃或

方式及內容；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應說明統計分析情形，併附

附件二「藥癮治療服務量統計表」。】 

2. 依藥癮指定機構類型，研訂並滾動檢討機構輔導訪查表，據以

進行實地輔導訪查及追蹤建議事項辦理情形，以提升藥癮治療

照護服務品質。【計畫書應說明指定機構輔導訪查表之研訂規

劃或檢附輔導訪查表，並說明輔導訪查表檢視與修正情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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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訪查方式、時程安排等事項；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應說明

辦理輔導訪查情形（含輔導家數，建議事項改善情形等，並應

依輔導訪查表之訪查項目，逐項（含以下「註」所列 6 項）統

計分析轄內指定機構之訪查結果。】 

【註：上述輔導訪查重點，應至少包括： 

(1) 藥癮治療照護服務供、需情形。 

(2) 藥癮治療照護之跨醫療科別之轉介、照會機制（含強化各相

關醫療科別之藥癮識能及敏感度）。 

(3) 藥癮指定機構之藥癮個案管理機制（含執行人力、服務內容

及流程等）。 

(4) 藥癮治療照護服務品質管理機制（含藥癮衛教及邀請個案簽

署治療知情同意、「鴉片類成癮物質替代治療臨床指引」執

行之情形等）。 

(5) 藥癮治療照護之處置紀錄登載及維護於本部「藥酒癮醫療個

案管理系統」之即時性、完整性。其中屬司法強制戒癮治療

之個案，其處置紀錄均須登載及維護於前開資訊系統。 

(6) 藥癮指定機構之基本資料及辦理藥癮治療照護服務人員基

本資料與完成 8 小時教育訓練情形等，登載及維護於本部

「藥酒癮醫療個案管理系統」之完整性、正確性。】 

3. 對於轄內提供有藥癮治療照護服務，惟非屬藥癮指定機構之醫

療與醫事機構，建立輔導及管理機制，以維護藥癮治療照護服

務品質。【計畫書應說明輔導及管理機制；期中及期末成果報

告應說明家數及輔導結果等。】 

(五) 持續推動藥癮愛滋減害計畫，並強化藥癮治療（含維持治療）

機構提供藥癮個案愛滋病毒（以下稱 HIV）篩檢服務，及轉介

就醫機制。 

1. 轄內設有精神專科醫師之藥癮指定機構，提供藥癮個案愛滋病

毒篩檢服務，需訂有 HIV 篩檢結果陽性者轉介進行愛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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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及至本部疾病管制署「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指定醫事機構」

就醫治療等追蹤機制。 

2. 有關 HIV 篩檢相關醫療費用，可依本部法定傳染病醫療服務

費用支付作業規範之「愛滋感染者合併藥癮病患參與愛滋防治

美沙冬維持治療計畫之醫療服務費用（案件分類：BA）」、「性

傳染病、急性病毒性肝炎或藥癮病患篩檢 HIV 費用（案件分

類：B1）」，由醫療機構每月併健保醫療費用向本部中央健康保

險署各分區業務組進行申報，復由該業務組採代收代付之原則

辦理，並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

查辦法」核付費用。 

(六) 代審代付本部「114 年度藥癮治療費用補助方案（由本部另行

函頒）」【計畫書應至少說明代審代付機制，如藥癮指定機構向

衛生局申撥經費之方式、時程、應檢附文件及抽核機制等；期

中及期末成果報告應就治療費用補助方案之執行情形提出綜

整說明，包括執行機構數、治療人力、補助人數、經費使用情

形等。】 

四、 綜合規劃組 

中央由本部（心理健康司）及內政部警政署主責督導，並會請法

務部及法務部矯正署，就業管事項協助督導其所屬機關；地方政府由

衛生單位（或毒防局）及警政單位主責，由衛生單位（或毒防局）擔

任統籌窗口，並應結合各局處共同辦理以下事項： 

(一) 整合各局處資源共同訂定轄內反毒措施，提升整體毒品危害防

制中心功能。 

1. 落實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策略四之毒品防制相

關工作，並積極參加社會安全網之網絡聯繫會議及專題討論會

議【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應說明實際參與社會安全網之網絡聯

繫會議場次、各場次會議討論主題、與毒品防制相關之重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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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及毒防中心應辦事項辦理情形。】 

2. 建立跨局處、跨公、私部門之協商機制，及強化跨「各業務組」

間之協調及運作功能。【計畫書應說明轄內跨局處、跨公、私

部門及跨業務組等之具體協商機制，包括單位、方式等。】 

3. 結合學術、實務單位，建立穩定「藥癮防治專家諮詢團隊」，

並分析轄內（或鄰近跨轄）藥癮個案分佈區域、人口特性、處

遇需求、危險因子及保護因子，及盤點各業務組之處遇與服務

資源，會同各業務組共同擬訂整體性毒品防制策略主軸及年度

工作計畫【計畫書應說明「藥癮防治專家諮詢團隊」之推動規

劃或具體組成方式、人員及運作方式等；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

應說明轄內藥癮個案特性分析結果、藥癮防治專家諮詢團隊對

於所轄毒品防制策略及年度工作計畫之建議。】 

4. 落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 條法定事項，成立專責業務單位

或成立獨立機關，並置有專責人力及編列預算（含依規定針對

本計畫編列一定比例之配合款）辦理毒品防制業務。【期中及

期末成果報告應說明各業務分組專責辦理毒品業務之人數及

職稱，並綜整各分組本項工作之執行情形，非僅呈現衛生局之

辦理情形。】 

(二) 落實「藥癮個案管理人力（含個案管理人員及督導）」及本計畫補

助之「專案計畫管理人力」之管理及考核（獎懲），並強化專業知

能及提升留任率。 

1. 依據 113 年 5 月 15 日修正「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核

定本及本部訂頒「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資深專業人員暨

督導晉階評核要點（110年 12月 14日衛部救字第 1101364345A

號函諒達）」落實藥癮個案管理人力之進用、管理及評核。 

2. 訂定「專案計畫管理人力」之遴聘、業務職掌及年度考核等機

制及相關作業規範，據以遴聘及評核，並規劃及推動提升渠等

留任或降低流動率之相關措施。【計畫書應說明或檢附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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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或作業規定，及降低留動率之措施內容與執行方式，並於期

末成果報告說明補助人力（含藥癮個案管理人力及專案計畫管

理人力）之年度進用、評核情形及結果、人員異動情形與原因

分析，及降低留動率措施之成效。】 

3. 依本部「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藥癮個案管理服務人力

（不含督導）訓練基準（如附件三）」及「強化社會安全網第

二期計畫心理衛生專業執行秘書及督導訓練基準（如附件四）」

落實個案管理人力之專業繼續教育訓練，並就參訓情形（包含

個案報告品質），訂定評核機制，以瞭解渠等參訓效益，有效

提升專業知能與服務品質。【計畫書應說明個案管理人員 Level 

3 之訓練規劃及人員參加 Level 3 訓練之評核機制，並於期中

及期末成果報告說明 Level 3 訓練辦理情形與評核結果及

Level 1 至 Level 3 訓練之人員參訓情形（含個案報告形式、外

聘督導執行方式、督導效益等）。】 

4. 鼓勵個案管理人員及督導進行個案報告或個案服務論文之發

表。 

(三) 辦理志工招募，並配合大專院校，提供相關科系學生實（見）

習機會，充實毒品防制網絡人力。 

1. 招募不同族群及專長之志工，以多元志工角色及功能（如陪伴

型志工），並落實渠等教育訓練及考核，及維護志工工作安全

與服務品質。【計畫書應說明招募、運用、訓練及管考之方式

及內容，且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應具體說明相關人數、執行情

形及考核結果。】 

2. 針對主動洽談合作之大學院校或社團，提供相關科系學生實

（見）習機會，以儲備個案管理人才。【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

應說明實際洽談合作之大專院校或社團方式、內容、完成實（見）

習人數、時數，及實習方式（含督導及實習內容）等成果。】 

(四) 持續布建社區藥癮者心理社會復健及相關處遇資源，精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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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方案。 

1. 基於公共衛生三段五級概念，加強連結社區資源（含 NGO 組

織），依所轄個案特性及特殊個案需求，布建多元心理社會復

健服務資源，及針對懷孕婦女、女性、青少年不同需求開發具

特色之毒品個案介入方案（不包括一般反毒宣導活動），並深

化現有服務方案品質。【計畫書應具體說明發展服務方案之發

展規劃（依轄內何種藥癮個案特性或服務需求，發展之服務方

案內容與執行方式），若為已執行推動之服務方案，則請具體

說明方案內容及執行方式等；期中報告應說明方案執行進度；

期末成果報告則需說明方案執行成效及優化建議，俾納入次年

度精進。】 

2. 掌握並協助督導所轄民間機構、團體參與本部藥癮處遇補助計

畫之執行情形，並能提供跨網絡連繫之行政協助，促進計畫執

行效益【註：本部藥癮處遇補助計畫之執行機構可於本部心理

健康司網站查詢】【計畫書應具體說明轄內機構、團體參與本

部藥癮處遇計畫之情形，及貴府提供跨網絡聯繫之行政協助措

施。】 

3. 整合處遇資源，完善連續性藥癮處遇服務網絡，以暢通個案求

助管道，提升處遇可近性及便利性。【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應

說明相關處遇資源整合方式、單位及運用情形。】 

(五) 提升全民藥癮防治識能，建立友善藥癮處遇環境，降低污名效

應，強化個案及親友求助意識。 

1. 運用現有或製作衛教素材，以多元宣導方式，分眾（如社區民

眾、藥癮個案及其家屬、醫療機構、民間機構（團體））強化藥

癮防治識能。【註：衛教素材應確認內容之正確性；另本部相

關素材可自本部心理健康司網站下載。】 

2. 盤點所轄「藥癮相關處遇」資源（含各分組之服務方案及資源），

並就各項服務資源加強特定對象之宣導、推廣，以彰顯處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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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效益，提高資源利用率。【計畫書應說明資源盤點內容、宣

導及推廣藥癮處遇資源之規劃或方式，且相關處遇資源之推廣，

應能結合轄內特色藥癮處遇方案之推動「成果」，透過多元管

道進行。】 

(六) 落實並深化藥癮者「個案管理服務」，促進復歸社會。 

1. 依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第 34 次會議主席裁示意旨，由矯正機

關落實施用毒品者出監前調查及需求評估，強化多重議題個案

轉銜機制；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配合出席矯正機關毒品個案出監

轉銜會議，以提升個案出矯正機關後之追輔效能。【計畫書應

說明與矯正機關建立之出監轉銜機制；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應

說明實際出席矯正機關出監轉銜會議次數及協助連結資源類

型與人次。】 

【註：若轄內醫療機構或矯正機關有合作執行本部「矯正機關

整合性藥癮治療服務暨品質提升計畫」，應協助整合相關資

源，並與矯正機關建立個案資源連結分流機制，以最大化資

源與人力運用。】 

2. 與地檢署司法保護中心建立個案（如懷孕藥癮個案）轉銜合作

機制，結合轄內政府及民間資源（更生保護會、警察局、民間

社福團體、志工等），共同促進司法個案之社會復歸【計畫書

應具體說明轉銜合作機制；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應說明實際轉

銜執行情形與服務成果等。】。 

3. 強化所有收案個案之個別需求評估與個別處遇，建立以家庭為

中心且一案到底之個案管理服務機制，依個案需求，積極協助

資源（包括法律、就業、社福、醫療、家庭、就學、安置、交

通等）連結、轉介，並就特殊族群個案（如女性、懷孕婦女、

青少年、藥愛、C 型肝炎共病等）提供適切介入服務，及落實

具多元議題（如合併自殺、精神病、脆弱家庭等）個案之共管

服務。【計畫書應具體說明跨系統共管服務機制（包括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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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標準、共管方式）；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應統計、分析及檢

討個案管理服務執行情形（如當年度追蹤輔導總人數中，平均

電訪、家訪、面訪及各類訪視未遇之人次，案管量、共管服務

之開、結案人數及各種共管方式之服務人次等），並提出改善

及策進作為。】 

4. 落實評估藥癮個案家庭支持需求，依評估結果轉介至保護扶助

組之家支計畫，續由該方案強化其家庭處遇動機及提供適切之

支持。【計畫書應具體說明家支計畫轉銜合作機制；期中及期

末成果報告應說明服務成果（包括轉介人數、人次及主要轉介

需求類型等）。】 

【註：家支計畫轉介指標應至少包括： 

(1) APGAR 家庭功能評估表分數低於 3 分者（藥癮者無家屬

或重要親友者除外）。 

(2) 有家庭成員關係衝突或疏離者（併同評估家庭成員有無以

下情況：藥癮者育有 12歲以下子女、藥癮者父母領有中低

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藥癮者家屬為低收入戶、藥癮者家屬

為單親家庭之子女、藥癮者家屬為隔代教養子女、藥癮者

配偶或同居者懷孕、藥癮者家屬為身心障礙者等情況。）】 

5. 建立個案管理服務品質評核機制，強化服務品質。【計畫書應

具體說明評核機制、內容、執行方式等；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

應說明評核結果、系統帳號異動及權限清查結果。】 

【註：個案管理服務品質之評核項目應至少包括： 

(1) 追輔與訪視紀錄完整性之抽查與稽核。 

(2) 本部「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服務系統（下稱毒防系統）」之資

料維護、使用與保管（包括追蹤輔導紀錄之登載、司法少

年資料塗銷作業、個案資料保護），及使用人員帳號管理及

其權限管控。】 

(七) 辦理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並提升講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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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落實將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課程、參訓個案資料、代訓申

請及受理個案資料及個案實際出席狀況等資訊維護至本部毒

防系統，並訂定資料品質管理及評核機制，俾確保資料完整性

及正確性。【計畫書應具體說明品質管理及評核機制之規劃或

執行方式；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應說明資料品質管理與評核情

形及結果。】 

2. 針對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受處分人，依個案查獲次數之不

同（至少分初次及第 2 次以上查獲），發展不同內容之講習課

程或輔導方案，並多元化辦理方式，以提升個案出席率，及促

進個案學習動機與講習成效。【計畫書應具體說明講習課程或

輔導方案之目的、辦理對象、方式、內容，及提升個案出席率

之相關措施等規劃；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應統計、分析及檢討

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執行情形及成效（含講席出席率，且

初次及二次（含）以上受講習處分人應分別說明）。】 

3. 於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課程內容，增加「藥害愛滋防治」

相關內容，強化個案「藥愛及愛滋防治」知能；另為提升毒品

使用族群觸及愛滋防治相關資源，洽請相關局、處、機構協助

於通知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受處分人參與講習或出席講習

時（如併講習初次通知或再次通知函，或出席講習時發放等），

提供藥愛防治相關文宣或愛滋自我篩檢試劑免費兌換券等【教

材及藥愛防治相關文宣等，由本部疾病管制署慢性組或地方政

府衛生局業管科室提供；另愛滋自我篩檢試劑免費兌換券則由

本部疾病管制署慢性組統一提供予地方政府衛生局業管科室。】 

(八) 受理本部毒防諮詢專線 0800-770-885，並持續強化專線知曉度。 

1. 即時回復毒防諮詢專線話務中心及網頁信箱諮詢系統（諮詢服

務流程圖如附件五）通知之民眾諮詢案件，並於本部「毒防系

統」維護服務紀錄，定期統計、分析及檢討相關辦理情形（如

諮詢案件數、諮詢問題、後續處理情形等），以強化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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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毒防諮詢專線推廣活動【計畫書應具體說明推廣或宣導之

規劃】，強化民眾對專線「服務」之瞭解，提高專線能見度及

使用率【各類毒防諮詢專線宣導內容（含紙本文宣、網頁、網

站連結資訊等），應登載正確專線名稱為「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諮詢專線」，並加註本部 Logo。】 

(九) 落實應受尿液採驗人採驗工作、三、四級毒品行政裁罰及移送

行政執行等相關作業。（由警察機關辦理） 

 

肆、 衡量指標 

一、 預防宣導組 

(一) 針對學生家長，辦理藥物濫用防制知能研習，並利用學校日、

親師座談、校慶、運動會、園遊會等時機加強宣導情形 

目標值：1.全年度家長藥物濫用防制知能研習場次達轄屬學校

總數 20%。（含教育局處、校外會及家庭教育中心辦

理場次） 

2.利用學校日、親師座談、校慶、運動會、園遊會等

時機宣導學校數，達轄屬學校總數 60%。 

(二) 轄屬學校特定人員提列情形 

目標值：特定人員提列比例≥前 1 年同期特定人員提列比例 

計算公式：  特定人員數  

          轄屬學校學生數 

資料來源：特定人員數以個案追輔系統資料為準 

(三) 學生遭警查獲涉毒案件時，未列入特定人員比例 

目標值：15%（含）以下 

計算公式：遭警查獲時未列入特定人員數 

                 遭警查獲人數 

(四) 學校自行清查發現施用毒品個案，將相關情資送校外會轉檢警

*100% 

*100% 



19 

 

查察藥頭辦理情形 

目標值：75%以上個案情資轉送檢警 

計算公式：    情資透過校外會轉送檢警數     

          學校自行清查發現涉藥物濫用個案數 

(五) 未完成春暉輔導之畢業/轉學個案，依「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

法」召開轉銜評估會議情形 

目標值：80%以上個案依規定召開轉銜評估會議，決定是否轉

銜 

計算公式：      召開轉銜評估會議人數       

             未完成春暉輔導之畢業及轉學個案數 

(六) 未完成春暉輔導離校個案轉介後定期追蹤 1 年情形 

目標值：每個案每季追蹤 1 次（含輔導個案復學或升學情形）。 

二、 保護扶助組 

(一) 兒少施用毒品通報案件依限完成派案的比率 

目標值：99%。 

計算公式：兒少施用毒品通報案件依限完成派案 

          兒少施用毒品通報案件數 

(二) 矯正學校少年及其家庭支持服務訪視服務比率 

目標值：80%（針對矯正學校少年及其家庭應至少每個月訪視

1 次）。 

計算公式：符合訪視服務頻率之矯正學校少年個案數 

          經轉介之矯正學校少年個案數 

(三) 藥癮者家庭支持開案服務量 

目標值:本部（社工司）補助辦理之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計畫每

名社工人員平均服務 30 案以上藥癮家庭，其中至少 15

案為當年新進案；離島地區每名社工人員平均服務 15

案以上藥癮家庭，其中至少 8 案為當年新進案。 

(四) 推動離監銜接服務並發展家庭轉銜預備服務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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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值：與轄內矯正機關合作辦理至少 1 項入監銜接服務（項

目含家屬參加之家庭支持或互助團體、家庭維繫及支

持性服務活動、家庭支持服務及社福相關宣導、依需

求評估後據以提供之社福相關服務）。 

(五) 家屬參與支持或互助團體、自助團體之參與率（每個團體年度

至少聚會 3 次） 

目標值：80% 

計算公式：            出席達聚會次數一半以上之人數           

經篩選符合參與家屬支持或互助團體、自助團體之人數 

(六) 接受家庭支持服務之家屬所填寫服務回饋單統計結果及效益

評估執行情形 

目標值：依「知識性、自我調適、情緒支持、資源、家庭關係」

等五向度統計結果進行服務效益分析。 

(七) 家屬支持意願提升率 

目標值：75% 

計算公式：接受家庭服務後，家屬支持修復關係意願提高之人數 

完成前後測之總人數 

(八) 參與本部辦理家庭支持服務輔導及教育訓練出席率 

目標值：80% 

計算公式：出席本部辦理輔導及教育訓練之次數  

本部辦理輔導及教育訓練之次數 

【註】：出席次數：以家支計畫補助社工人員為主，各縣市至少 1 人，始
得列計。 

(九)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率（本指標由直轄市政府填寫） 

目標值：36%以上。 

計算公式：推介就業（含自行就業）人數 

       藥癮個案求職服務人數 

(十) 提供司法安置涉毒少年適當的替代性照顧及家庭支持服務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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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標值：對工作人員辦理教育訓練之比率達 60%。 

 計算公式：當年度辦理工作人員教育訓練之機構（團體）數 

          當年度安置司法涉毒少年之機構（團體）數 
 

2.目標值：推動司法安置少年家庭支持性服務達成率 23%。 

  計算公式：家庭可提供穩定情感支持或關係修復個案數 

                         當年度結案數 

【註】：兒少相關處遇服務包含個別心理輔導、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遇、
諮商及心理治療及團體工作；工作人員相關教育訓練包含毒品防
治議題或相關照顧技巧之職前訓練、在職訓練及實務觀摩等。 

 

三、 醫療服務組 

(一) 發展特色藥癮醫療服務方案 

目標值：至少 1 項 

評估方式：應能具體說明服務對象、服務內容、服務方式、服

務機構、服務時程或頻次、處遇人員及具體執行成

果，始計 1 項。 

(二) 所轄提供美沙冬維持治療之藥癮指定機構之美沙冬維持治療

新收個案持續治療滿 6 個月（180 天）留置率 

目標值：65%以上。 

計算公式：1.期中成果-- 

  分母個案追蹤至當年度 6 月 30 日止，持續治療滿 6 個月人次  

     前1年度1月至12月底美沙冬維持治療新收人次【註】 

     2.期末成果-- 

分母個案追蹤至當年度 12 月 31 日止，持續治療滿 6 個月人次  

       前1年度7月至當年度6月底美沙冬維持治療新收人次【註】 

【註】：新收人次＝「統計期間新收案人次」—「新收日至結案日未滿 6

個月且結案原因為『不可抗拒原因（死亡、遷出、入監、入少年
矯正機關、其他疾病住院、轉院/轉診、生產、兵役）』或『經診
斷認屬完成治療（醫師評估可終止、依循治療計畫完成治療）』
之人次」。 

(三) 藥癮指定機構訪查完成率 

*100% 

*100% 

*100% 

*100% 



22 

 

目標值：完成率 100%。 

計算公式：   實際完成訪查機構數    

  所轄藥癮指定機構家數 

評估方式：實際完成訪查之定義如下： 

1. 訪查內容包含本計畫說明書規定之訪查項目及

前次訪查建議事項之追蹤，且均有紀錄。 

2. 訪查紀錄包括改善或策進建議。 

(四) 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個案，處置紀錄上線率 

目標值：85%。 

計算公式：藥癮治療紀錄落實登載於藥酒癮醫療個案管理系統人數【註 2】 

    當年度所轄緩起訴附命戒（藥）癮治療個案數【註 1】 
【註 1】：當年度所轄緩起訴附命戒（藥）癮治療個案數：前一年度未結

案之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個案數+當年度新收案之緩起訴附命

戒癮治療個案數。 

【註 2】：藥癮治療紀錄落實登載於藥酒癮醫療個案管理系統人數：分母

之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個案，於「藥酒癮醫療個案管理系統」

有藥癮治療紀錄之人數。 

資料來源：1.均由「藥酒癮醫療個案管理系統」提供，其中「當

年度所轄緩起訴附命戒（藥）癮治療個案數」由法

務部「刑案資訊系統」匯入。 

2.指定機構須於「藥酒癮醫療個案管理系統」之指定

機構基本資料維護/藥酒癮臨床服務/藥癮/司法或

行政處分欄位，勾選提供「緩起訴附帶命令」者，

其收治之個案始納入分子計算。 

(五) 所轄提供維持治療（含美沙冬及丁基原啡因治療）之藥癮指定

機構落實推動維持治療個案 C 型肝炎（下稱 C 肝）篩檢率，

並建立轉介治療機制 

目標值：1.轄內所有提供維持治療之藥癮指定機構之維持治療

個案 C 肝篩檢率達 90%以上。 

 2.轄內所有提供維持治療之藥癮指定機構皆訂有 C肝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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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性者轉介治療與追蹤機制。 

計算公式：1.轄內所有提供維持治療之藥癮指定機構之維持治

療個案 C 肝篩檢率達 90%以上： 

            C 肝篩檢率達 90%以上之機構數【註】     
                 轄內提供維持治療之藥癮指定機構數 

【註】：C 肝篩檢率達 90%以上：前一年度未結案及當年度新收案之替代

治療個案，於當年度接受 C 肝篩檢人數（不包含已檢出或曾檢出

C 肝陽性個案人數）。 

資料來源：依所轄提供維持治療之藥癮指定機構提供完成C肝

篩檢率統計。 

(六) 所轄指定辦理藥癮治療業務之精神醫療機構訂有藥癮者愛滋

病毒篩檢及轉介愛滋確認檢驗與治療機制之比率 

目標值：80%以上。 

計算公式： 

訂有藥癮者愛滋病毒篩檢及轉介愛滋確認檢驗與治療之指定機構數    

               轄內指定辦理藥癮治療業務之精神醫療機構數 

資料來源：依所轄指定辦理藥癮治療業務之精神醫療機構提供

流程機制。 

四、 綜合規劃組 

(一)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 條落實情形 

目標值：1.毒防中心組織架構中，各業務分組之主責局（處）

100%編列或指派有毒品防制業務專責人力。 

2.召開跨局處毒品防制聯繫會議（指所轄毒品防制跨

局處協商機制），且有一半以上之會議由地方政府

秘書長或主任秘書層級以上長官主持。 

3.辦理本計畫之自籌款比率，高於最低自籌款編列比

率。 

計算公式：1. 編列/指派有毒品防制專責人力局處數  

納入毒防中心組織架構之主責局處數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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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秘書長或主任秘書層級以上長官主持會議之

比例= （B/A）*100% 

A：全年度召開之跨區處毒品防制聯繫會議（指

毒品防制跨區處協商機制）之次數。 

B：A 之會議中，由地方政府秘書長或主任秘書

層級主持之次數。 

3.      自籌金額        

中央補助金額+自籌金額 

評估方式（目標值 1）：應敘明毒防中心組織架構之分組及主責    

局處、協辦局處及主責局處專責人力名冊（如附件

六） 

(二) 本計畫補助個案管理人力年資滿 12 個月及 18 個月之留任率 

目標值：1.12 個月：80%； 

2.18 個月：70% 

計算公式：1.12 個月： 

            期中成果-- 

         分母在職個案管理及督導至 114年 6月30日仍在職人數【註】      

                113 年 6 月 30 日在職個案管理及督導人數 

             期末報告-- 

       分母在職個案管理及督導至 114年 12月 31日仍在職人數【註】      
                113 年 12 月 31 日在職個案管理及督導人數 

2.18 個月： 

            期中成果-- 

          分母在職個案管理及督導至 114年 6月 30日仍在職人數【註】      

                113 年 1 月 1 日在職個案管理及督導人數 

             期末報告-- 

       分母在職個案管理及督導至 114年 12月 31日仍在職人數【註】      
                113 年 6 月 30 日在職個案管理及督導人數 

【註】：在職個案管理及督導人數：以實際在任提供服務人數計算，不包

含在職留職停薪者。 

*100% 

*100% —最低自籌比率＞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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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案管理服務落實情形 

目標值：1.個案管理服務涵蓋率達 100% 

        2.統計每位個案平均追蹤輔導次數 

計算公式：1. 實際追輔頻次達成率 65%以上人數【註 2】 

               當年度追蹤輔導總人數【註 1】 

【註 1】：當年度追蹤輔導總人數包含：所有開案並完成初評個案人數。 

【註 2】：實際追輔頻次達成率 65%個案之定義及計算原則： 

(1) 定義：個案執行追蹤輔導頻次/個案應追蹤輔導頻次≧65%者。 

(2) 計算原則： 

i. 統計單位以「月（30 天）」為單位，計算個案於 112 年 2 月 16

日衛部心字第 1121760500 號函頒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案管理

服務模式新制（下稱追輔模式）所訂服務頻率（含期間及型式），

「應」及「實際」提供之追輔次數（低需求者，每月至少聯繫

1 次，每 3 個月家訪 1 次；中需求者，每月至少聯繫 1 次，每

2 個月家訪 1 次；高需求者，每月至少聯繫 2 次，每 1 個月家

訪 1次）。 

ii. 「實際」追輔次數以執行電訪、家訪或面訪並有紀錄（含聯繫

未果），視為 1 次，惟於 1 個月內實際追輔次數>追輔模式規定

應追輔次數者，以應輔導次數採計，以使本指標最大值為 100%。 

          2.      實際追輔總人次      

                當年度追蹤輔導總人數 

資料來源：本部毒防系統，其中分母統計期間為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之追輔總人數；分子統計

期間為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之追

輔結果。惟期中成果，暫統計至 114 年 6 月 30 日；

結案時之期末成果報告則統計至 114年 12 月 31 日

止。 

(四) 針對女性藥癮個案（含懷孕婦女）發展符合其需求特性之處遇

方案 

目標值：至少 1 項 

評估方式：應能具體說明處遇內容、執行方式、執行機構、執

行時程或頻次、處遇人員及具體執行成果，始計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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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五) 針對具多元議題之藥癮個案，建立跨系統之共管機制 

目標值：至少完備 1 項共病議題（如自殺、家暴、精神病、脆

弱家庭…）之共管機制。 

評估方式：共管機制應包括服務對象（篩選條件）、合作單位、

共管方式、共管流程及內容、共管結案指標等，並

有具體執行成果。 

(六) 落實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分流處遇 

目標值：1.針對初次查獲及查獲二次（含）以上個案，提供不

同講習課程或方案（下稱分流課程），並分別統計實

際參與講習個案之出席率。 

2. 遭查獲二次（含）以上個案接受分流處遇之比率較

前 1 年有提升。 

【註】：本指標目的在逐步提升重複查獲之施用第三、四級

毒品個案其接受分流講習課程之涵蓋率。 

評估方式（目標值 1）：初次及二次查獲之講習課程或方案之內

容均不同，始計列為「不同」之講習課程或方案。 

計算公式：1.目標值 1 

（1）初次查獲個案講習出席率： 

    實際完成初犯講習課程時數個案數      

         獲通知於當年度參與講習之初次查獲裁罰毒品危害講習個案數 

（2）二次（含）以上查獲個案講習出席率： 

   實際完成二次查獲講習課程時數個案數    

     獲通知於當年度參與講習之查獲二次（含）以上裁罰毒品危害講習個案數 

     2.目標值 2：【B/A*100%】-【D/C*100%】> 0 

  A=當年度遭第二次以上裁罰毒品危害講習個

案，於當年度實際完成該裁罰講習之件數。 

  B=屬 A 件數且其講習內容為分流課程者。 

  C=前一年度遭第二次以上裁罰毒品危害講習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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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於前一年度實際完成該裁罰講習之件

數。 

  D=屬 C 件數且其講習內容為分流課程者。 

(七) 毒品危害講習課程內容納入「藥愛及愛滋防治」內容之比率 

目標值：90%以上。 

計算公式：講習課程包含「藥愛及愛滋防治」之場次 

毒品危害講習總辦理場次 

評估方式：檢附辦理場次、日期及課程表（或課程內容大綱）。 

(八) 當年度志工接受繼續教育 4 小時之涵蓋率 

目標值：100% 

計算公式：當年度完成 4 小時繼續教育志工人數 

                    當年度志工人數 

(九) 應受尿液採驗人年度定期採驗達成率 

目標值：70%以上 

計算公式： 實際接受尿液採驗人數  

應通知定期採驗尿液人數 

(十) 第三、四級毒品個案處罰鍰之移送行政執行率 

目標值：70%以上。 

計算公式：前年度已移送執行案件數 

前年度應移送執行案件數 

資料來源：以裁罰日期為統計基準，並由各縣市自行提供數據 

(十一) 發展或深化特色藥癮處遇服務方案 

目標值：至少 1 項 

評估方式：應能具體說明服務對象、服務內容、服務方式、

服務機構、服務時程或頻次、處遇人員及具體執

行成果，始計 1 項。 

(十二) 毒防中心及毒防諮詢專線服務 

目標值：將毒防中心簡介及服務項目置於網站（需定期更新），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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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民眾查閱，並透過至少 2 種媒體、通路（含平面

媒體、電視媒體、廣播媒體、電子媒體等，但不含

地方政府網頁）宣導毒防中心及毒防諮詢專線服務

功能及服務效益。 

評估方式：至少 2 種媒體、通路（不含地方政府網頁），露

出毒防中心及毒防諮詢專線服務功能與服務效

益之宣導新聞；一般反毒宣導活動不計列。 

 

伍、 計畫辦理期程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 

 

陸、 計畫經費及補助規範 

一、 計畫經費及補助原則 

(一) 計畫經費 

1. 本計畫經費包含本部補助經費及地方政府配合款，本部

（心理健康司）總補助經費為新臺幣（以下同）5 億 3,008

萬 1,841 元整，各地方政府補助經費核定表如附件七。惟

實際補助額度將依行政院及立法院審議結果及各地方政

府計畫實際需求調整。 

2. 本計畫經費若遭刪減、刪除或凍結，不能如期動支，本部得延

後或調整變更經費，或終止辦理支付。 

3. 本計畫經費核定、撥付及核銷事宜依本部審查「強化社會安全

網第二期計畫」處理原則辦理。 

(二) 補助原則 

1. 本計畫補助經費用於辦理「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策略

四之藥癮個案管理服務所需之人事費及業務費；至其他毒品防

制工作事項所需經費由各部會及地方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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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凡有以本計畫補助經費支應之相關文件、出版品、衛教品、財

產及非消耗品等，均應註記「衛生福利部補助」字樣。 

3. 以本計畫補助經費支應之各項毒品防治工作，均應將本部納入

指導或主辦單位，並於期末成果報告就各該工作事項、內容、

辦理情形及成果詳予說明。 

4. 所轄醫療機構及各類民間組織，如已接受本部或其他部會補助

辦理藥癮防治相關計畫，地方政府得再以本計畫經費重複補助

同一件計畫。 

5. 本計畫屬延續型計畫，為確保反毒工作持續推動，於本計畫未

核定前，毒防中心應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 條規定，本

於權責落實推動各項反毒工作（含本計畫內延續性措施）。 

二、 計畫補助人力及規範 

(一) 補助人力：本計畫補助之人力包括「個案管理人力（含個案管

理人員及督導）」及「專案計畫管理人力」，各地方政府補助人

力之員額核定如附件八。 

(二) 補助人力聘用資格及支薪標準： 

1. 個案管理人力：依「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規定辦理。 

2. 專案計畫管理人力：由各地方政府依執行本計畫需要，逕為訂

定各專管之聘任條件，惟學歷應具大學以上。聘任方式及薪資

標準等相關規定，請於聘用前詳予告知，俾避免晉用後之勞資

爭議。其薪資編列參照「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專案計畫管理人力

工作酬金支給基準表」（如附件九）。 

(三) 補助人力之管理： 

1. 本計畫補助之個管應主責辦理個案管理或其相關業務，專管協

助綜理本計畫及藥癮醫療相關業務為主，另督導之工作內容及

管理依「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案管理人員督導制度」（如附件

十）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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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毒防中心應落實分別將「個案管理人員」及「專案計畫管理

人力」資料建置並隨時更新於本部「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及「毒防系統」。 

3. 各毒防中心應建立本計畫補助人力、毒防中心各業務分組專責

人力清冊，並納入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之人力運用情形清冊

（如附件六）函送本部。 

柒、 計畫提報及計畫執行查核 

一、 計畫提報 

地方政府應於本計畫公告後 3 周內，依本說明書附件十一計畫書

格式，擬具執行計畫書【本說明書各分組之各項工作項目均應涵蓋】，

並逕至「毒防系統/業務服務及績效填報模組/衡量指標維護/毒防中心

工作計畫暨成果報告」完成填報作業，各部會司署（包括教育部、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內政部警政署、本部心理健康司、保護服務司、

社會救助及社工司、疾病管制署、社會及家庭署）之審查意見，由各

部會司署於毒防系統逕復。 

二、 計畫執行查核及結案 

(一) 期中報告：於 114 年 7 月 20 日前，於毒防系統填報期中執行

成果（格式如附件十二，含 114 年 1 至 6 月底辦理情形），各

部會司署（包括教育部、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內政部警政署、

本部心理健康司、保護服務司、社會救助及社工司、疾病管制

署、社會及家庭署）之審查意見，由各部會司署於毒防系統逕

復，各地方政府應將前開審查意見納入 114 年度計畫辦理並於

期末成果報告說明執行情形。 

(二) 期末成果報告：於 115 年 1 月 31 日前，於毒防系統填報完整

執行成果（格式如附件十三，含 114 年 1 至 12 月底辦理情形，

及各部會期中審查意見之回應及說明），各部會司署（包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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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內政部警政署、本部心理健康司、

保護服務司、社會救助及社工司、疾病管制署、社會及家庭署）

之審查意見，由各部會司署於毒防系統逕復，各地方政府應將

前開審查意見納入次年度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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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藥癮指定機構清冊 

縣市： 

機構名稱：全部 

日期起訖： 

指定業務類別：藥癮 

列印日期： 

列印人員： 

機構 

名稱 

機構 

類型 

機構 

地址 

聯絡 

電話 

指定 

有效 

起日 

指定 

有效 

迄日 

藥癮照護 

指定業務項目 是否參

與「藥

癮治療

費用補

助方

案」 

美沙冬 

跨區給

藥 

美沙冬

衛星給

藥點 
藥物 

治療 

維持治療 

心理 

治療 

家族 

治療 

職能 

治療 

個案 

管理 

生活 

重建 美沙冬 
丁基原

啡因 

                 

                 

                 

                 

                 

合計            

註：本表可自「藥酒癮醫療個案管理系統」→「資料統計及決策分析」→「常用報表」→「藥癮指定機構清冊」匯出，

欄位格式以系統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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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藥癮治療服務量統計表 

縣市別：○○○ 填報日期：○年○月○日 

藥癮指定機構名稱 

（請寫全銜） 

是否參與 

藥癮治療費用補助方案 

全年度藥癮治療 

人數 

全額 

自費人數 總人數 

 
□是 

□否，原因： 
  

 
□是 

□否，原因： 
  

 
□是 

□否，原因： 
  

 
□是 

□否，原因： 
  

 
□是 

□否，原因： 
  

 
□是 

□否，原因： 
  

 
□是 

□否，原因： 
  

合計   

備註： 

※填表說明： 

1.請調查轄內所有藥癮指定機構辦理情形，機構名單可至本部官網→心理健康司

→成癮治療→藥癮業務→藥癮戒治 下載。 

2.「全額自費人數」，係指於療程內「未」曾接受本部心理健康司或其他單位補

助之個案人數（含新案及在案）。 

3.「總人數」，係指年度內所有個案人數，包含自費、本部心理健康司或其他單

位補助之新案及在案個案人數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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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藥癮個案管理服務人力（不含督 

導）訓練基準 

 
 

本部 111 年 4 月 26 日衛部心字第 1111760331 號函訂頒 
 

壹、 訓練內容 

一、 Level 1 訓練：依「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 Level 1 訓練課程」辦理。 

二、 Level 2 訓練：如下表： 

課程類型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時數 

法規及基本

知識 
毒品防制政策、

法規及司法處

遇 

1.毒品防制政策及法規簡介。 

2.施用毒品個案司法處遇及實務（少年、

成年）。 

2 

毒品濫用及成

癮概論 

1.藥理機制、成因、歷程、身心危害。 

2.成癮個案辨識。 

3.成癮及預防復發概念。 

3 

藥癮者心理、社

會需求及處遇

模式簡介 

1.藥癮者心理、社會需求（如家庭、親職、

人際、職業等面向）。 

2.藥癮者醫療、輔導處遇模式。 

2 

個案評估及

服務 

毒品危害防制

中心個管人員

角色及職責 

1.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管人員角色及職

責。 

2.資深個管人員工作經驗分享及 QA。 

2 

藥癮個案管理

概論及表單 

1.個管理論、個案評估及紀錄撰寫。 

2.共病評估及醫療轉介。 

3.網絡資源及轉介。 

4.案例分析及討論。 

2 

藥癮個案輔導

技巧（含實務演

練及分組討論） 

1.溝通技巧及電話協談技巧。 

2.諮商及輔導。 

3.非自願案主輔導技巧及動機式晤談。 

4.同理心訓練。 

5.實務演練及分組討論（3 小時）。 

6 

多重議題 藥癮工作風險

管理 
工作風險辨識及因應。 1 

藥癮個案特性

及次文化 

1.藥物濫用個案特性及行為辨識。 

2.藥癮個案次文化及因應技巧（含新興

毒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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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型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時數 

3.青少年及成年藥物濫用差異。 

4.案例分析及討論。 

藥癮個案合併

性議題 

1.合併精神疾病、兒少保護、家庭暴力、

脆弱家庭、自殺等議題之辨識、通報及

資源連結。 

2.案例分析及討論。 

2 

其他 
藥癮者處遇資

源應用及實務 

1.藥癮者需求特性。 

2.處遇資源開發及網絡合作機制。 

3.案例分析及討論。 

2 

壓力調適 

1.自我覺察及壓力調適。 

2.如何與壓力共處。 

3.如何當位快樂助人者。 

4.助人工作者自我因應及自我照顧。 

2 

藥癮戒治或處

遇機構參訪及

座談 

含司法單位、醫療機構或民間團體。 4 

合計 30 

三、 Level 3 訓練：訓練機關（構）應自下表所列挑選主題辦訓。 

課程類型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毒品防制進

階知能 
毒品防制及成

癮治療新知 

1.毒品防制相關政策及法規更新宣導。 

2.新興毒品種類、危害及濫用趨勢。 

個案管理及

輔導進階知

能 

司法個案管理

及追蹤輔導進

階實務（含案例

討論） 

1.矯正機關毒品個案出監前輔導。 

2.防毒金三角個案輔導實務。 

3.緩起訴個案輔導實務。 

4.因懷孕或分娩而暫停執行徒刑或拘役之個案輔

導實務。 

進階輔導技巧 
1.進階動機式晤談。 

2.藥癮個案短期介入概述（含演練）。 

藥癮者支持性

團體 

1.藥癮者支持性團體理論及實務。 

2.藥癮者支持性團體成效分析。 

家訪及家庭輔

導 

1.家訪評估。 

2.協談技巧。 

3.藥癮個案家屬輔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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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型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青少年輔導 
1.青少年輔導理論及實務。 

2.青少年發展及適應問題。 

藥癮個案心理

輔導特論 

依轄內個案狀況（如愛滋、創傷、女性、懷孕婦

女、家暴…等）設計探討類型。 

個案報告及討

論 

1.提報個案報告。 

2.參與個案討論會。 

輔導藥癮個

案輔助性課

程 

第三、四級毒品

個案之特性及

講習訓練設計 

依第三、四級毒品個案特性發展不同內容講習課

程，並以多元化方式設計。 

藥癮個案社會

需求議題特論 

如債務處理法規及債務清償相關流程介紹、勞工

福利制度及保障等（含案例分析及討論）。 

工作風險、危機

辨識及處置 

1.風險管理、分析及預防。 

2.危機處理。 

貳、 修習規定 

層級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訓練對象 未完成 Level 

1 訓練者 

未完成 Level 

2 訓練者 
所有在職人員 

訓 練 時 數

及要求 

須完成全部

Level 1 訓練

課程主題及

時數，計 28

小時 

須完成全部

Level 2 訓練

課程主題及

時數，計 30小

時 

1.每年應接受符合本基準之訓練至少

8 小時。 

2.每年應提報至少 1 篇個案報告，且

應以書面形式提報至外部督導會

議。 

訓 練 機 關

（構）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 符合以下資格之一者： 

1.中央或地方相關業務主管機關。 

2.衛生福利部指定藥癮戒治核心醫院

或精神醫療網核心醫院。 

3.成癮防治、精神醫學、心理衛生、社

會工作等相關專業非營利法人或

團體。 

另，授課講師應符合以下資格之一： 

1.與授課主題相關之大學校院科系所

講師（含）以上資格，且有藥癮相

關教學或實務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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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2.與授課主題相關之專家或具專業證

照，且從事藥癮相關研究、教學或

實務工作經驗 5 年以上。 

3.帶領個案報告及討論之講師應具藥

癮個案督導實務工作經驗。 

參訓方式 
集體調訓 集體調訓 自行參加 

研習證明 由訓練機關

（構）登錄社

工人力資源

管理系統 

達成訓練時

數及要求者，

由訓練機關

（構）核予研

習證明 

1.訓練機關（構）應於辦理訓練 1 個

月前，檢附實施計畫（應至少包含

詳細議程、主題及預申請審認時

數、講師學經歷及資格類別、講授

訓練講義或課程摘要等資料）向衛

生福利部申請認證時數。 

2.結訓後，訓練機關（構）應依參訓人

員實際參訓之主題及時數核予研習

證明，並載明核定公文日期及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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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心理衛生專業執行秘書及督導訓

練基準 

 
 

本部 111 年 4 月 26 日衛部心字第 1111760331 號函訂頒 
 

壹、 訓練內容 

一、 Level 1 課程：依「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 Level 1 訓練課程」辦理。 

二、 Level 2 課程：如下表： 

課程類型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時數 

心理衛生業務

進階知能 

社區心理衛生

中心及毒品危

害防制中心角

色及功能 

1.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角色、功能及工作

重點。 

2.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角色、功能及工作

重點。 

3.跨專業合作評估。 

2 

社區資源開發

及方案設計 

1.社區資源及需求調查。 

2.社區資源開發及整合。 

3.方案規劃、執行、評估及改善。 

2 

領導統御 領導及管理實

務 
1.管理者職責及使命。 

2.行政管理。 

3.管理指標建立及目標管理。 

4.實務督導及溝通技巧。 

5.領導要領及員工激勵。 

2 

人力及績效管

理 

訪視人力資源

管理及運用（含

資訊系統） 

1.人力資源管理。 

2.人力訓練及開發。 

3.績效評估及管理。 

4.相關資訊系統運用（2 小時）。 

4 

風險及危機管

理 

風險管理及危

機處理 

1.風險管理（風險辨識及衡量、決策選擇

及執行、內部及外部溝通、監測及評估

回饋）。 

2.危機處理（危機檢視及預防、應變計畫

及處理行動、事發前及事發後溝通、重

建信譽）。 

2 

合計 12 

三、 Level 3 課程：依衛生福利部各年度開訓通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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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修習規定 

層級 Level 1 督導 Level 1 督導 Level 2 督導 Level 3 

訓 練 對

象 
未完成 Level 1

訓練者 

未 完 成 督 導

Level 1 訓練者 

未 完 成 督 導

Level 2 訓練者 
所有在職人員 

訓 練 時

數 及 要

求 

須 完 成 全 部

Level 1 訓練課

程主題及時數，

計 28 小時 

須完成全部督

導 Level 1 訓練

課程主題及時

數，計 12 小時 

須完成全部督

導 Level 2 訓練

課程主題及時

數，計 12 小時 

每年應接受符

合本基準之訓

練至少 6 小時 

訓 練 機

關（構）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 

參 訓 方

式 
集體調訓 集體調訓 集體調訓 集體調訓 

研 習 證

明 
由 訓 練 機 關

（構）登錄社工

人力資源管理

系統 

由 訓 練 機 關

（構）登錄社工

人力資源管理

系統 

達成訓練時數

及要求者，由訓

練機關（構）核

予研習證明 

達成訓練時數

及要求者，由訓

練機關（構）核

予研習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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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本部毒防諮詢專線及「求助 e 點通」網頁諮詢服務

流程圖 



41 

 

網頁名稱及位置：反毒大本營求助 e 點通（如下圖） 

網址：http://antidrug.moj.gov.tw/sp-helpmail-1.html 

 

 

 

 

 

 

 

 

 

 

 

 

 

 

 

 

 

 

 

 

 

 

 

 

 

 

 

 

民眾填寫資料及提問 

由民眾指定之毒防中心受理，並直接以電子郵件回覆 

依毒防諮詢專線流程辦理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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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專責人力運用情形清冊 
填報時間：   年    月   日 

人力

來源 

係屬業

務組別 

所屬行

政單位

(局處) 

職稱 姓名 
任、離職時

間 
年資 

___年 

在職 

月數 

學歷 

(科系) 

是否具有本計

畫證照加給之

證照 

工作內容 

個案管理及案量 
其他 

(簡要條列說明) 

(

含
聘
用
及
臨
時) 

本
部
計
畫
補
助
人
力 

  

個管 ○○○ 

___ 年 ___ 月

至 

□迄今 

□___年___月 

___年 

___月 
___月  

□是(請註明) 

____________ 

□否 

1. 累計個管案量： 

  ____＿人 

2. 6(12)月底在案案量： 

______人 

 

  

督導 ○○○ 

___ 年 ___ 月

至 

□迄今 

□___年___月 

___年 

___月 
___月  

□是(請註明) 

____________ 

□否 

1. 累計個管案量： 

  ____＿人 

2. 6(12)月底在案案量： 

______人 

 

  

專管 ○○○ 

___ 年 ___ 月

至 

□迄今 

□___年___月 

___年 

___月 
___月  

□是(請註明) 

____________ 

□否 

  

機 

關 

自 

有 

專 

責 

人 

力 

  

 ○○○ 

___ 年 ___ 月

至 

□迄今 

□___年___月 

___年 

___月 
___月  

□是(請註明) 

____________ 

□否 

  

  

 ○○○ 

___ 年 ___ 月

至 

□迄今 

□___年___月 

___年 

___月 
___月  

□是(請註明) 

____________ 

□否 

  

備註：本表請至本部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服務系統之使用者資料維護作業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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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114 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衛生福利部補

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補助經費核定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縣市 

總補助經費（元） 

人事費 業務費 合計 

新北市 69,374,000 12,400,000 81,774,000 

臺北市 23,901,582 2,800,000 26,701,582 

桃園市 44,044,000 15,342,000 59,386,000 

臺中市 31,508,000 10,003,000 41,511,000 

臺南市 33,762,000 12,103,000 45,865,000 

高雄市 49,500,000 15,628,000 65,128,000 

宜蘭縣 12,654,000 4,029,000 16,683,000 

新竹縣 10,514,000 3,810,000 14,324,000 

苗栗縣 13,085,000 4,716,000 17,801,000 

彰化縣 9,961,120 3,213,000 13,174,120 

南投縣 9,161,000 3,376,000 12,537,000 

雲林縣 22,290,000 6,863,000 29,153,000 

嘉義縣 20,672,000 7,414,000 28,086,000 

屏東縣 25,572,074 3,240,409 28,812,483 

臺東縣 6,168,600 1,800,000 7,968,600 

花蓮縣 6,285,000 2,398,000 8,683,000 

澎湖縣 735,256 183,000 918,256 

基隆市 13,384,000 1,596,000 14,980,000 

新竹市 5,749,800 980,000 6,729,800 

嘉義市 5,396,000 2,235,000 7,631,000 

金門縣 992,000 285,000 1,277,000 

連江縣 762,000 196,000 958,000 

合計 415,471,432 114,610,409 530,08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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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114 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案管理及計畫專案管理人力補

助員額 
單位：人 

註： 

一、114 年度毒防中心人力及業務經費分配原則： 

(一) 個管人數：109-112 年各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每日平均輔導案量為 21,599 人，以每名個案管

理員服務量能 30 人估算，預估所需人力 720 人（其中每 5 名個管員得列 1 名資深個管

員）。 

(二) 督導：以個管：督導=7：1（四捨五入）之原則，補助督導人數。 

(三) 專管：以（個管+督導）*0.05（四捨五入）之原則，補助專管人數；若不足 1 人，於

經費額度內可聘任 1 人。 

二、本表之個管與督導員額以 7：1 為原則，各地方政府得依實際需要，於經費額度內依上開核定

之補助員額內，酌予調整個管及督導進用人數，惟調整後，個管與督導之比例不得小於 6.5：

1。 

 

縣市 

109-112 年

每日平均在

案量 

聘用人力 臨時人力 

114 年 

行政院 

核定員額 

114 年補助經費員額 
專案管理

人力 一般個管 
                                       

資深個管  

個管員 

小計 

個管督導

人力 

新北市 3,568 160 113 27 140 20 8 

臺北市 1,753 71 50 12 62 9 4 

桃園市 2,754 89 65 13 78 11 4 

臺中市 2,121 75 54 12 66 9 4 

臺南市 2,059 70 49 12 61 9 4 

高雄市 2,528 91 80 0 80 11 5 

宜蘭縣 458 21 16 2 18 3 1 

新竹縣 599 23 17 3 20 3 1 

苗栗縣 552 22 17 2 19 3 1 

彰化縣 521 16 12 2 14 2 1 

南投縣 406 17 13 2 15 2 1 

雲林縣 685 30 23 3 26 4 2 

嘉義縣 756 33 29 0 29 4 2 

屏東縣 963 38 33 0 33 5 2 

臺東縣 303 9 7 1 8 1 1 

花蓮縣 370 11 9 1 10 1 1 

澎湖縣 52 1 1 0 1 0 0 

基隆市 552 25 19 3 22 3 1 

新竹市 289 11 9 1 10 1 1 

嘉義市 253 10 8 1 9 1 1 

金門縣 55 2 2 0 2 0 0 

連江縣 6 1 1 0 1 0 0 

合計 21,599 826 627 97 724 10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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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專案計畫管理人力工作酬金支給基準表 

 

學士以上學歷之行政人力工作酬金支給基準表 

 

註： 

1. 適用於聘用學士以上學歷之行政人力。 

2. 支薪標準：學士學歷之行政人力為 280 薪點至 360 薪點；碩士學歷之行政人力為 328 薪點

至 376 薪點。 

3. 每 1 薪點折合率為新臺幣 135 元（113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 

4. 113（含）年以前在職並於 114 年續聘之行政人力，其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自「聘用人力比照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轉換為本表時，不限由第一階起敘薪，且 114 年

度薪資應不低於 113 年之薪資。 

 

 

分 類 職 位 公 務 人 員 聘 用 人 員 

職等 俸階 俸 點 職 責 程 度 所 具 專 門 知 能 條 件 
報 酬 

薪 點 

七 等 
一至

七階 

四二四 

至 

三二八 

在重點或一般監督

下，運用頗為專精之

學識獨立判斷、辦理

技術或各專業方面稍

繁重事項之計劃、設

計、研究業務。 

1.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得

有碩士學位者。 

2.國內外大學畢業，並具

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專

業訓練或研究工作二年

以上著有成績或具有與

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

作經驗三年以上者。 

3.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

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

驗者。 

四二四 

四０八 

三九二 

三七六 

三六０ 

三四四 

三二八 

六 等 
一至

七階 

三七六 

至 

二八０ 

在一般監督下，運用

較為專精之學識獨立

判斷、辦理技術或各

專業方面最複雜事項

之計劃、設計、研究業

務。 

1.國內外大學畢業者。 

2.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

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

驗者。 

三七六 

三六０ 

三四四 

三二八 

三一二 

二九六 

二八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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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案管理人員督導制度 

  
105 年 2 月 2 日衛部心字第 1051760222 號函頒定 

112 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修訂 

壹、 前言 

各地方政府自 95 年陸續成立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下稱毒防中

心）以來，各地方政府毒防中心即肩負著落實推行中央及地方之各

項毒品防制政策之使命，堪稱為我國毒品防制之礎石。為提升毒品

防制成效，行政院於 104 年 6 月 15 日以院臺法字第 1040135872 號

函頒「有我無毒，反毒總動員方案」，將「提升地方毒品危害防制

中心功能」列為重要目標，並指示衛生福利部擔任「建立個案管理

人員督導制度」，以「健全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案管理人員體制工

作」之主辦部會。為強化毒品施用者之服務品質，爰參考社工人員

督導制度，規劃本項毒防中心個管人員督導制度，期望經由本制度

之推行，讓我國毒品防制工作，更上一層樓。 

貳、 人員定義 

一、 個案管理人員（下稱個管人員）：特指各地方政府毒防中心之

個案管理人員。 

二、 個案管理人員督導（下稱督導人員）：特指負責督導上開個管

人員者，1 名督導人員原則上管理 7 名個管人員。 

三、 外聘專家督導：指具有藥癮處遇之理論學識且具實務經驗之學

者或專家。 

參、 督導人員學經歷及敘薪標準 

依「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表 33、專業人力聘用資格及

支薪標準規定辦理。 

肆、 督導人員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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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管理面向： 

1. 政策與方案之規劃執行：協助主管進行政策及願景之制定，方

案規劃設計及督導執行，並兼顧單位內外之意見溝通協調。 

2. 工作品質管理：依據品質管理機制，定期抽查個案管理情形，

檢視辦理成效，並作為服務績效考評依據，每季考核個管人員。 

3. 工作進度管控：工作計畫管理、個案管理系統資料之建置進度

管理、每月服務績效統計表、每月進度報告表等。 

二、 行政面向：  

1. 庶務工作：一般事務性工作之規劃、分派、協調、檢查、評估

等。 

2. 經費掌控：中央部會及縣市政府交付計畫經費之使用合理性、

進度、核銷等事宜。 

3. 視導考評作業之統籌、執行及毒品防治業務之管考。 

三、 專業面向： 

1. 強化輔導成效：定期帶領個管人員舉辦個案討論，事先須將所

有個管人員輔導個案之過程與技巧全數審閱一遍，將可精進之

技巧或特殊案例帶領所有個管人員進行討論與學習。 

2. 維護輔導品質：依個案輔導程度及個管人員專業能力之不同，

適度調配個管人員案量，並搭配志工量能，避免因勞逸不均而

影響輔導成效。新進個管人員需經督導輔導評估通過後，始進

行獨立作業。降低督導人員接案量，並針對個管人員輔導複雜

性或高風險個案進行協同訪視。 

3. 提升個管技能：提供個案工作處遇技巧、家庭評估與會談技巧、

資源整合技巧等專業知識，並透過督導的方式，教導個管人員

有效的將專業知識運用到實務上，並將該運作過程寫進紀錄中，

進而提升輔導紀錄品質，並須於確認個管人員輔導紀錄後簽名

以示審閱無誤，並由督導人員協助規劃輔導個案方向之責任。 

4. 激勵並輔導留任：提供個管人員心理、情緒支持，幫助個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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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在工作倦怠感時有討論與情緒疏通的對象，並藉由本身溝通

協調能力，用實際行動幫助個管人員增加工作士氣。 

5. 開發、整合及管理社區照顧資源。 

四、 其他：毒品防制工作之倡導及其他毒品防制相關督導事項。 

伍、 督導人員訓練 

依本部所訂「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心理衛生專業執行秘

書及督導訓練基準」辦理。 

陸、 督導考核機制 

依本部「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資深專業人員暨督導晉階

評核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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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計畫書格式（請至「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服務系統之業務服務 

及績效填報模組/衡量指標維護/毒防中心工作計畫暨成果

報告」填報） 

 

 

 

○○縣（市） 

114 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 

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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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料表及計畫摘要 

計畫名稱 
OO 市（縣）政府 114 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衛生福利部補助

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 

申請單位

基本資料 

單 位 （請填寫彙整及提報本計畫之局處及科別） 

單 位 網 址  

聯絡

資訊 

科長/主任  電 話  

承 辦 人  電 話  

傳 真  e - m a i l  

地 址  

實施期程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工作進度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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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參考大綱 

封面 

綜合資料表及計畫摘要 

目錄 

壹、 計畫緣起 

貳、 計畫目標 

一、 計畫目標：請條列敘明本計畫預期達成之具體目標。 

二、 計畫限制：計畫執行可能遭遇之問題。 

參、 計畫內容（含工作項目、執行方式、人力及業務管考等） 

一、 現況分析（含毒防中心組織架構與職掌、人力規劃、地方毒品防制工作政

策及毒品問題分析等） 

二、 過去執行績效與檢討 

三、 計畫內容（應包含各分組工作項目之執行內容與方式，並請依本計畫說明

書之工作項目逐項填寫） 

四、 計畫期程及工作進度 

肆、 預期效益（應以量化說明，應至少包括本說明書衡量指標，各分組請分別詳

列，且應先敘明本說明書指標，自訂指標列於其後） 

伍、 有關單位配合事項 

陸、 附錄（各計畫項目之必要附件及與本計畫有關之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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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期中成果報告參考格式（請至「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服務系統

之業務服務及績效填報模組/衡量指標維護/毒防中心工作

計畫暨成果報告」填報） 

 

○○縣（市） 

114 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 

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 

期中成果報告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6 月 30 日） 

 

計畫負責人：             職稱： 

計畫主辦科/單位：    科長/主任： 

計畫聯絡人：             職稱： 

   電話：                   電子信箱：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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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成果報告參考格式 
 

封面 

目錄 

壹、 實際執行進度及成果 

貳、 衡量指標達成情形 

參、 人力運用情形 

肆、 計畫執行檢討與策進 

伍、 遭遇困難與建議 

陸、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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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實際執行進度及成果：（請依本計畫說明書工作項目逐一填寫，自訂

工作項目請置於指定工作項目後） 

工作項目 執行進度與成果 中央審查意見 

一、 預防宣導組 

   

   

   

二、 保護扶助組 

   

   

   

三、 醫療服務組 

   

   

   

四、 綜合規劃組 

   

   

   

 

貳、衡量指標達成情形（請依本計畫說明書衡量指標逐一填寫，自訂指標請

置於指定指標後） 

指標 目標值 
目標達成情形 

及達成率 
自評進度 中央審查意見 

一、 預防宣導組 

   □超前 

□符合 

□落後 

 

   □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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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目標值 
目標達成情形 

及達成率 
自評進度 中央審查意見 

□符合 

□落後 

二、 保護扶助組 

   □超前 

□符合 

□落後 

 

   □超前 

□符合 

□落後 

 

三、 醫療服務組 

   □超前 

□符合 

□落後 

 

   □超前 

□符合 

□落後 

 

四、 綜合規劃組 

   □超前 

□符合 

□落後 

 

   □超前 

□符合 

□落後 

 

 

參、人力運用情形（請依本計畫說明書附件九填復） 

  本計畫執行人力共計○人，其中衛福部補助之聘用人力○人（含個管○人、

督導○人），臨時人力（專管）○人，截至 114 年 6 月底，前已聘任之補助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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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含個管○人、督導○人、專管○人）人，尚在職人數○人（含個管○人、

督導○人、專管○人）；另本府各業務組設置之自有專責人力○人（含預防宣導

組○人、保護扶助組○人、醫療服務組○人、綜合規劃組○人），截至 114 年 6

月底，尚在職人數○人（含預防宣導組○人、保護扶助組○人、醫療服務組○人、

綜合規劃組○人）；人力運用情形詳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專責人力運用情形清

冊（如附件○）」。 
 

肆、計畫執行檢討與策進 

 

伍、遭遇困難與建議 

 

陸、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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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期末成果報告格式（請至「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服務系統之業

務服務及績效填報模組/衡量指標維護/毒防中心工作計畫

暨成果報告」填報） 

 

 

○○縣（市） 

114 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 

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 

期末成果報告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負責人：             職稱： 

計畫主辦科/單位：    科長/主任： 

計畫聯絡人：             職稱： 

電話：                   電子信箱：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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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成果報告格式 
 

封面 

目錄 

壹、 114 年毒品現況分析與處遇資源說明 

貳、 計畫執行成果（含創新作為或特殊成果） 

參、 衡量指標達成情形 

肆、 人力運用情形 

伍、 計畫執行檢討與策進 

陸、 遭遇問題與建議 

柒、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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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114 年毒品現況分析與處遇資源說明 

 

貳、 計畫執行成果 

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說明 

一、預防宣導組 

  

  

二、保護扶助組 

  

  

三、醫療服務組 

  

  

四、綜合規劃組 

  

  

 

參、 衡量指標達成情形 

指標 目標值 目標達成情形及達成率 自評進度 

一、 預防宣導組 

   □超前 

□符合 

□落後 

   □超前 

□符合 

□落後 

二、 保護扶助組 

   □超前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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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目標值 目標達成情形及達成率 自評進度 

□落後 

   □超前 

□符合 

□落後 

三、 醫療服務組 

   □超前 

□符合 

□落後 

   □超前 

□符合 

□落後 

四、 綜合規劃組 

   □超前 

□符合 

□落後 

   □超前 

□符合 

□落後 

 

肆、 人力運用情形 

   本計畫執行人力共計○人，其中衛福部補助之聘用人力○人（含個管○人、

督導○人），臨時人力（專管）○人，截至 114 年 12 月底，前已聘任之補助人力

○人（含個管○人、督導○人、專管○人）人，尚在職人數○人（含個管○人、

督導○人、專管○人）；另本府各業務組設置之自有專責人力○人（含預防宣導

組○人、保護扶助組○人、醫療服務組○人、綜合規劃組○人），截至 114 年 12

月底，尚在職人數○人（含預防宣導組○人、保護扶助組○人、醫療服務組○人、

綜合規劃組○人）；人力運用情形詳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專責人力運用情形清

冊（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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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計畫執行檢討與策進 

陸、 遭遇問題與建議 

柒、 附件 

 


